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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0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物产中拓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44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及公司承诺 

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—

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

及履行》(证监会公告[2013]55号)，以下简称“《监管指引》”）

和湖南证监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工作的通

知》（湘证监公司字[2014]3号，以下简称“《承诺工作通知》”）

要求，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产中拓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4 年 2 月 15 日、4 月 30 日先后发布了《关于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号：2014

－12）、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

况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号：2014－35）。现就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

进展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情况  

针对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产集团”）控股子公

司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物产金属”）之全资子

公司四川浙金钢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浙金”）与公司在四

川省内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，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五

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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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承诺的议案》，物产集团拟变更承诺如下：“（1）在未来三年

内，将通过注入、控股权转让、注销或其他方式彻底解决四川浙

金与公司在钢铁贸易业务上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，由此彻底消除

经营区划内的同业竞争；（2）在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前，物产

集团将责成物产金属将所持四川浙金的全部股权委托本公司进行

管理，年委托管理费用的金额按照四川浙金累计报表净利润的 5%

收取，委托管理费用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。”在本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拟托管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四川浙金钢

材有限公司的议案》后，公司与物产金属、四川浙金签署了附生

效条款的《关于四川浙金的委托管理协议》，物产金属拟将四川

浙金的全部股权委托公司管理，上述事项尚需公司 2014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通过对四川浙金的股权托管，公司将享有对四川浙金除所有

权、处置权等权利以外的股东权利，对四川浙金的生产经营具有

充分的决策权，能够有效控制和避免同业竞争。 

二、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履行情况  

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，承诺人物产集团严格遵守了其《关于

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》，公司与物产集团及其控股的其他子公司

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，保证了关联交易的

公允性和合法性；在履行法定程序审议表决关联交易时，严格按

照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。 

三、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履行进展  

2014 年 5 月 6日，公司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

过了《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》，

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30,605,802 股

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0.5元（含税），共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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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送现金红利 16,530,290.10 元，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

度，不送红股，不实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公司将在 2014 年

7 月 6日前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。 

 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

方以及本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，也不存在不符合《监管指引》

与《承诺工作通知》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的承诺。 

 

特此公告  

 

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




